
「鱉溪豐南社區及蚊仔洞橋段河川環境改善工程設計原則」 

地方說明會紀錄 

一、會議時間：108年 1月 24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二、會議地點：豐南社區活動中心 

三、會議主持人：謝局長 明昌                   記錄：李秀芳 

四、會議參與人員:(詳簽到簿) 

五、 主持人致詞:(略) 

六、綜合意見:(按發言順序) 

(一) 花蓮縣富里鄉豐南社區發展協會 王先生晉英 

1. 鱉溪河床原大石塊甚多且深太豐富，惟民國 80幾年因大水影響危

及部落安全，故築右岸直立牆，施工期間因大型機具進出所需，

將河床大塊石破壞，近幾年工程因無大塊石改用消波塊，破壞視

覺景觀。 

2. 社區教堂後面，106、107年施作之水泥擋土牆景觀不佳，建議爾

後工程盡量用原石，不要截頭塊或消波塊等人工構造物。 

3. 有關河道、步道、直立式堤防及河岸崩塌之處理，希能配合地方

所期之環村步道、吊橋或自行車道等互相配合銜接，形成一個具

有前瞻性社區發展計畫。 

4. 河道親水雖有安全之考量，惟仍希望於許可範圍內盡可能開放民

民眾有親水的機會與空間，且最好有步道或樓梯可下去親水。 

(二) 吉拉米代原住民文化產業協會總幹事  藤莫言.基鬧  

1.直立擋土牆河段希設上下樓梯及人行步道，以利親水。 

2.河川局界點上游及水保局轄管範圍間，有三不管河段，請問屬何

單位權責。 

3.工程請以大石塊替代人工構造物，右岸步道景觀區請增設腳踏車

停放區、公廁及涼亭等 

4.蚊子洞教學活動區，其水質受上游養豬場污水影響，水質不佳，

不利小朋友親水及生態復育。 

5.水質污染問題，尤其是養豬場污排水問題。若不改善，居民和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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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皆不願親水，再好的規劃或設施，恐僅落入「只能遠觀」的下

場。 

(三) 花蓮縣富里鄉豐南村辦公室  陳村長 正雄 

1.河川界點附近左岸崩塌嚴重，請協助處理。 

2.池豐橋上游左岸農地地主為何未被邀請? 

(四) 後山采風工作室 張老師 振岳 

1. 鱉溪不只是自然環境，同時也是人的環境，關於人的環境怎麼處

理提到的比較少，尤右岸為阿美族執行重要祭典(捕魚祭)的文化

活動區域，希能加強。 

2. 鱉溪物種豐富，除鱉外，該溪亦為高山鯝魚重要的繁殖地、日本

禿頭鯊回游地等及很多其他生物的保育，跌水工的設置有考慮到

鱉的習性，但對於需要回游的物種是不適合的。是否可考慮以魚

梯方式處理。 

(五) 環保聯盟花蓮分會 鍾理事長 寶珠  

1.捕魚祭時固床工的設置是否恰當，是否影響動線及活動，請評估

考量及修正改善。 

2.鱉溪上、中、下游有各單位的工程，希能建立治理或相關溝通平

台，以利整合工程界面及建置完整生態廊道，並期透過居民參與

規劃、設計及施作等達到在地化且多元的生態環境。 

3.鱉的生態習性及適合產卵環境請補充說明。 

(六)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吳研究員 宓思 

動畫和當地關聯性不高，建議可再加強。 

(七) 荒野保護協會花蓮分會  楊主任秘書 和玉 

1. 本案希望以復育「鱉溪」、營造「鱉」適合的棲息環境，但似乎忽

略其適合的環境，鱉－喜靜怕驚、喜陽怕風、喜潔怕髒，基於以

上幾點：蚊子洞橋棲地示範區上游有養豬戶，水質問題則是首要

解決的問題；鱉的習性怕驚，以其為主軸設置自然觀察及生態體

驗區是否合宜，請規劃公司再審慎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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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簡報中並未提到復育鱉?是放養何品種?鱉為雜食性動物，是否會

影響水稻生長？另，稻田水的深度是否適合鱉生長，而達到規劃

單位希望以其協助抑制福壽螺的美意？ 

3. 報告中水岸休閒步道、小廣場等緊鄰社區居民居住環境，規畫時

是否已與在地居民充分溝通、取得共識？現有喬木已很密集，需

再評估適合再增種楓香、台灣欒樹等大型喬木？且種植間距多

少？ 

4. 左岸植栽選擇及種植位置是否得宜，需再審慎評估。例：斷節莎

不易根除，常造成對農民的困擾；臨水域應種植野薑花而非月桃

等。 

5. 復育應以整體溪流棲息地考量（含陸域環境），而非只考慮單一物

種。建議：參考鱉溪舊照片，做為整條溪流棲地營造調整的基礎。 

(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  楊技佐 智光 

1. 如涉及林務局管理土地，請依規定提出申請或通知。 

2. 施工時請注意生態維護及野生動物的保育。 

(九) 臺灣花蓮農田水利會  林先生 錦盛 

   攔水堰設計請注意民眾取水需求及怪手施作等通道的維持。 

(十) 花蓮縣富里鄉公所 王先生 再龍 

  相關設計及工程請將地方意見納入考量。 

(十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花蓮分局 

1. 水保局轄管權責鱉溪為五號橋以上。 

2. 今(108)年有鱉溪生態調查計畫等進行，相關資料可共享。 

(十二) 本局李副局長 榮富 

1. 林務局刻進行國家綠網計畫，期透過工程與產業做結合進行藍綠

縫合。目前鱉溪因人為設施造成很多生物廊道之阻礙，如攔水堰

有 2〜3m 高導致魚無法洄游等問題，希以工作坊結合各單位及地

方意見，達到共識後據以執行。 

2. 大塊石為河道消能設施，塊石的消失，對河道整體河相影響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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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希以鱉溪環境營造或復育等類似計畫，盡可能恢復河道原河

相，惟塊石來源及如何減少人為結構物等，仍需多方面評估與考

量。 

3. 植栽部分將檢討盡量採用原生植物，期以最自然方式讓其生長；

至鱉溪流量、水質及生態復育所需基流量等須全河道整體評估與

考量，期透過工作坊以深入討論方式進行，除結合地方意見外，

並達到公私協力合作目標。 

4. 請設計團隊於不影響河防安全、生態環境與生態復育情況下，多

方考量社區親水之可能性。 

(十一)本局規劃課 黃課長 郅達 

1. 鱉溪於部落固床工以下由河川局接管，如有相關問題可通知本局。 

2. 景觀步道位於河道右岸直立擋土牆上，施工機具進出及是否會影

響其他單位；另河道左岸現稻田區域之土地所有權人已為本局，

後續稻田如何有效得利用，須再妥為規劃、溝通與考量。 

六、會議結論: 

一、 鱉溪流域經經環境變遷，在藝文、人文及河相等各方面都改變很多，

要恢復成過去需要走一段長遠的路，本局經規劃設計完成初步整合。

惟在水理文化、在地需求及後續維護管理等層面，仍有進一步溝通之

空間，請設計團隊於大原則大目標不變下與地方多溝通，讓鱉溪藉由

相關類似環境營造計畫，逐步回復其原自然面貌，並達刻積極推動前

瞻計畫之生態檢合、資訊公開、民眾參與等精神。 

二、 林務局國家綠網的計畫，將在鱉溪成立一溝通平台，希各單位及地方

多參與及溝通。 

三、 生態復育部分應不侷限於鱉，其他原生種所需要的生態棲息生育場

所，亦須考量並做更細緻的規劃與評估。 

四、 謝謝今天各單位及地方鄉親的熱烈參與，各位所提寶貴意見，本局整

理後將與設計團隊做進一步的討論，期工程內容方向更符合地方需求

且更臻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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